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公务用车 2026-2028 年度定
点维修保养服务“统采分签”项目采购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江门市农业

农村局作为统一采购方代表，对 2026-2028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

修保养服务进行公开统采，欢迎符合条件的服务供应商报名。

一、“统采分签”项目名称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6-2028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

务“统采分签”项目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的条件。

（二）具有监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且营业范围涵盖该项目。

（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完成本项目合同的能力。

（四）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无受到

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情形。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分包。

三、“统采分签”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对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等采购人公务用车进行日常维护、一级

维护、二级维护、汽车小修、汽车大修、总成修理、汽车专项修



理、二十四小时响应拖车和其他有关的汽车维修保养服务等。

（二）服务期限

2026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8 年 5月 31 日止

（三）“统采分签”服务对象

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统一采购，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

“统采分签”项目合同分签单位如下：

1.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江门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3.江门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4.江门市农作物病虫测报中心站

（四）预算金额

据实结算（含税）

（五）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须在江门市蓬江区具有固定维修场所，店面符合国

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厂区整洁，修理车间布局合理、车间设施良

好、修理工位标示明确。汽车维修车间整洁、干净，汽修维修流

程环节清楚、合理、有序，能够提供文明、舒适的休息环境，修

理场所面积应不小于 500 平方米。

2.维修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是符合国家或部颁

标准的新件，必须有合法的进货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

以次充好，以旧代新。经送修人同意，可以采用替代或旧件，但

维修企业必须事先告知送修人且保证修理后车辆可正常行驶，且

在材料报价及结算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采用替代件或旧件；



可以修复的部件，不得以换代修。

3.车辆的维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汽

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和执行标准。

4.日常运作（接车、维修、交车、结算、投诉、索赔）要做

到规范化、制度化，实行定人定岗，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度。接

受委托维修时，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都必须由送修单位签名认可，

企业在标价时，应编制维修项目明细表，确保送修单位对维修内

容及其细节的知情权。严格按照交车时限来安排维修服务，不能

在规定时限内交车的，要提前与送修单位联系，取得送修单位的

同意。检验人员必须在现场对车辆进行诊断，初步确定维修项目，

并要充分征求送修单位的意见。业务员制作估价单后，应详细向

送修单位说明维修的项目、作业的内容、配件的来源渠道及价格、

维修时间和维修费用。

5.中标供应商应优惠报价，维修项目的增加要经采购人同意

方可实施，中标供应商需优先对采购人的故障车辆进行维修。

6.中标供应商应对采购人作出服务承诺，并在中标后严格执

行。

7.中标供应商应具备能建立完整的车辆维修档案，并每季度

向采购人提供维修技术档案的能力。必须接受、配合采购人开展

相关核查工作。

8.中标供应商应将每月的车辆维修服务统计表于下月的 5 日

前向采购人送达。

9.中标供应商所报的材料管理费率，外加工管理费率，工时



单价在合同执行期间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投标价不是固定价的投标文件将作为非响应性投标而予以拒绝。

10.中标供应商投标报价应为所投项目的最终报价，已经包括

中标供应商维修器械及完成该项目所须工具、一切税费；中标供

应商相应自行增加为完成各项服务所必需但竞价没有包含的所有

耗材、零部件、物料等一切费用。中标供应商相应自行增加为完

成各项服务所必需但竞价文件没有包含的所有耗材、零部件、物

料等一切费用。

11.维修费总金额=工时单价×工时+总零配件进货价格+总附

加管理费（总零配件进货价格×附加管理费收费比率）。中标供应

商应当设立结算专户与代购人维修款进行结算，并提供相关的结

算单据。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本款规定的付款

时间为向财政国库支付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

财政国库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

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四、项目成交原则

在符合供应商资格要求的前提下，按照“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4-2026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统采分签”项目评审

办法”（详见附件）进行综合评分，按总评分排名确定 1家服务供

应商。

五、项目报名材料及方式

（一）报名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相关资质证书；



2、代理授权书、法人证书/法人代表授权书等相关资料；

3、从事该项目的主要工作人员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

4、投标产品说明和技术参数。

5、其他证明资料。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一份。

（二）报名方式

有意向的供应商可在截止日期前投报上述各项纸质资料，所

有纸质文件资料须用文件资料袋装密封，封口盖公章或签署投标

供应商联系人姓名（凡是纸质投标资料未按要求密封的，视为无

效投标资料）。

1.接收投标文件时间：2026 年 5 月 13 日-15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

2.接收投标文件地点：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地址：江门市蓬

江区农林横路 1 号 2 楼 203）。

3.接收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6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7:30。

六、 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地 址：江门市蓬江区农林横路 1 号

联 系 人：张生

联系电话：0750-3887607

附件：江门市农业农村局 2026-2028 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

保养服务“统采分签”项目评审办法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6-2028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统采分签”项目资格审查表

                            投标人
  资格要求

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的条件

具有监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且营业范围涵
盖该项目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完成本项目合同的
能力

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无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且相关信用惩戒
期限未满情形。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分
包。

是 否 通 过

注：资格要求达到的打“√”，不达到打“×”。全部达到填写“通过”。有一项不达到的不能进入下一阶段。

评审员签名：



江门市农业农村局2026-2028年度公务用车定点维修保养服务
“统采分签”项目综合评审表

序
评分项
/分值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单项
分数
（分）

投标人

1

商务评分

（40分）

供应商资质

根据竞标单位资质是否齐全、信誉度是
否良好等情况。优10分，良8分，一般6
分，差不得分。

10

2 经营业绩

2019年以来的同类项目业绩,每提交一份
合同或维修单据（含验收文件）得2分，
最高得10分。提供不完整或者未按要求
提供的不得分。

10

3 服务承诺
考查、对比服务计划是否详细、合理，
是否能够承诺针对本项目提供及时、优
质、专业的服务要求。

20

4

技术评分

（30分）

经营场所

营业场所布局合理，设有维修区、接待
区、办公区、仓库区等，有必备的消防
设施（0－5分）。营业场所面积1500平
方米及以上的得5分，每减少500平方米
扣1分。

10

5 人员情况

有一级或二级的汽车相关行业职业资格
证的，每个人员得2分；有三级或四级的
每个人得1分，最高6分；人数最多的得4
分，少1人扣1分

10

6 设备设施
维修设备情况优秀的得10分；良好的得8
分；一般的得6分；只能满足部分要求的
得0－5分。

10

7

价格评分

（30分）

工时单价评
分

投标人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的，实施价
格扣除，扣除比例为6%.以工时单价（元
/小时）金额最低的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格，计算公式为：价格评分＝（评标基
准价格/评标价格）×15。

15

8
附加管理费
收费比率评

分

投标人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的，实施价
格扣除，扣除比例为6%.满足要求且投标
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计
算公式为：价格评分＝（评标基准价格/
评标价格）×15。

15

合          计 100

注：分值为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

有关情况说明：

评审人签名：                                                      

评审日期：   年  月  日


